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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章程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是由教育部高校生物科学类专业

教学指导委员会，教育部高校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

员会，教育部大学生物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《高校生物学教学研

究（电子版）》杂志共同倡议，并由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委员会设立

的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竞赛，每年举办一届。 

第二条 竞赛的宗旨：崇尚科学、追求真知、勤奋学习、锐意创

新、科学思维、迎接挑战。 

第三条 竞赛的目的：引导和激励高校大学生实事求是、刻苦钻

研、勇于创新、提高素质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、科研素质和综合能力，

提高高校生命科学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。 

第四条 竞赛的基本方式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围绕生命科学相关

领域的科学问题，开展自主性设计实验或野外调查，寻找解决生命科

学问题的有效方法以及防控措施。通过生命科学联赛网络平台进行报

名并按要求提交立项报告（包括研究综述和实验设计）、全程工作记

录和论文。根据网络专家评审的成绩，确定参加全国决赛的参赛队伍。

参加全国决赛队伍的成绩，由网络评审成绩（占70%）和现场答辩成

绩（占30%）两部分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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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

第五条 成立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委员会，由大学生生命科学联

赛倡议单位主要成员组成，负责制定竞赛章程、方案，指导评审委员

会制定评审标准，组建当届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执行委员会，并对竞

赛组织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。 

第六条 联赛委员会下设秘书处，秘书处设在《高校生物学教学

研究（电子版）》编辑部，负责组织当届联赛执行委员会（简称“执

委会”）和指导全国联赛的工作。当届执委会负责承担当年的联赛组

织工作、日常事务、专家组会议并向全国联赛委员会报告工作。 

第七条  联赛设立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副

主任委员 2 名，委员若干名，秘书长 1 名。评审专家由各参赛高校推

荐具有高级职称的相关学科教师组成，开展联赛的评审工作。 

第三章  参赛资格 

第八条 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本、专科生都可

组队申报参赛，参赛资格由所在学校确认。 

第九条  每支参赛队伍由1～2名指导老师和不超过5人的参赛学

生组成，指导老师必须是参赛队所在学校的正式在编教师，每位老师

指导的参赛队伍数最多不能超过两支，且作为第一指导老师的只能有

一支参赛队伍。 

第十条 生命科学联赛原则上要在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联赛

的基础上，根据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预赛队伍的数量，按比例推

荐参赛队伍参加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的决赛。如果没有省（自治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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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辖市）级联赛的高校，可以直接在竞赛平台上报名参赛，按比例选

拔参加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的决赛。 

第四章  联赛内容和程序 

第十一条  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主题要适合于生命科学及相关

各领域的学生参与。 

第十二条 联赛网络评比内容包括立项报告(研究综述、实验设

计)、实验过程及记录、论文等，入围决赛的需要现场答辩。 

第五章 联赛时间安排 

第十三条 每年 4 月份开始网络报名，5 月份报名截止。 

第十四条 从报名之日起至10月中旬，各参赛队伍按要求在联赛

网络平台上先提交研究综述和实验设计各1份，然后才能上传实验记

录。 

第十五条 10月下旬进行网评。 

第十六条 10月底或11月初进行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的决赛。 

第六章  奖  励 

第十七条 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评审委员会对各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组织或自主报名的参赛作品进行预审，根据网评成绩评出 100

份入围作品参加决赛，最终决出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各等次奖

分别占入围作品总数的 15%、25%和 60%。 

第十八条 入围获奖的作品全部在联赛网站上公示，确认资格有

效的，由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委员会向作者颁发获奖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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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联赛设 10～15 个优秀组织奖(以高校为单位)，奖励

在联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高校，同时设优秀指导教师奖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承办全国联赛的高校应提前一年向联赛委员会提出

申请，由联赛委员会按程序产生下届承办单位。 

第二十一条 联赛专用网络平台为 www.zubc.zju.edu.cn，由联

赛委员会委托第三方建设和维护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章程自联赛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，由联

赛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大学生生命科学联赛委员会 

2017 年 3 月 25 日 


